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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34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

暨关联交易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Elevision Hold⁃
ing Limited、OASIS PROSPERITY LIMITED、DIGI VERTICAL LTD.、Co-Innoah Growth Fund I LP及公司
关联法人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TNDL”）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FOCUS ME⁃
DIA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FMDL”）控股子公司 Focus Media Overseas Investment III
Limited（以下简称“FMOIL III”）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合计6,300万美元，同时FMDL放弃本次增资的优
先认购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4月 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截至目前，本次增资的相关文件已签署完毕，FMOIL III收到了全部的交易对价款项，相应的注册
登记及股东备案等程序也均已履行完毕，FMOIL III各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

FMDL
JAS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TNDL
Elevision Holding Limited

OASIS PROSPERITY LIMITED
DIGI VERTICAL LTD.

Co-Innoah Growth Fund I LP

股份类别

普通股
普通股
普通股

A轮优先股
A轮优先股
A轮优先股
A轮优先股
A轮优先股

增资金额（万美元）

-
-
-

3,000
1,900
700
430
270
6,300

本次增资后

持股比例
50.22%
10.76%
10.76%
13.46%
8.52%
3.14%
1.93%
1.21%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FMDL对FMOIL III的持股比例由70%变更为50.22%，FMOIL III仍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增资是基于各方对FMOIL III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提升公司境外子公司FMOIL III的资

金实力，促进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助力公司海外业务的扩展和布局，进一步提高子公司海外市场竞
争力，符合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备查文件：

1、APPLICATION FOR SHARES
2、Register of Members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35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基金情况概述
2022年1月，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鸿意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参与投资由苏州众亦为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的天津众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基
金”），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2022年6月，合伙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证明》（备案编码：SVQ709）。

2024年2月，经基金管理人提议，合伙企业各方达成一致，基金的投资期延长两年，并相应延长基
金经营期限。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9日、2022年6月15日、2024年2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经普通合伙人提议，由合伙人会议决议，在前次延长基金投资期的基础上，基于基金投资行业现

状、基金总体募资和投资节奏等因素，为平稳有序推进基金投资，再次延长基金投资期，并相应延长
基金经营期限。调整后的投资期为：自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至主基金首次交割日起满六（6）年零
六（6）个月止；调整后的经营期限为：自首次交割日起算至主基金首次交割日起满九（9）年零六（6）个
月止。除前述事项外，基金管理模式、收益分配、退出机制等均保持不变。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审议程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6-07-033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森科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6年7月9日14:30在广州市黄埔
区科学城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7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7月 9日 9:15至 2026年 7月 9
日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2,486人，代表股份384,331,2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6121%。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41,931,1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234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481人，代表股份 142,400,103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8.3781%。

3、除公司股东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中部分人员
以通讯方式参会）以及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王好月2名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76,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93%；反对1,864,

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2%；弃权2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5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67%；反对 1,864,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21%；弃权2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012%。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82,175,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91%；反对1,821,

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0%；弃权3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55,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62%；反对 1,821,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5%；弃权3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14%。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382,17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90%；反对1,850,

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6%；弃权30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5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59%；反对 1,850,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26%；弃权30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16%。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82,15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0%；反对1,857,

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2%；弃权3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32,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1%；反对 1,857,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69%；弃权3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31%。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382,152,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1%；反对1,856,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1%；弃权3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32,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3%；反对 1,856,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66%；弃权3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31%。

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382,146,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6%；反对1,855,

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7%；弃权3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26,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3%；反对 1,85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6%；弃权3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81%。

2.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382,098,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9%；反对1,904,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6%；弃权3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077,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25%；反对 1,904,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98%；弃权3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78%。

2.0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82,19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4%；反对1,798,
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9%；弃权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72,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77%；反对 1,798,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0%；弃权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62%。

2.08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82,162,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7%；反对1,826,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3%；弃权3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42,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72%；反对 1,826,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57%；弃权3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71%。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82,180,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3%；反对1,825,

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9%；弃权3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60,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95%；反对 1,825,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7%；弃权3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58%。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382,076,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4%；反对1,883,

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0%；弃权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05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78%；反对 1,88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9%；弃权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7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3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8%；反对1,836,
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9%；弃权3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1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14%；反对 1,83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29%；弃权3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45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56,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0%；反对1,843,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6%；弃权3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3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27%；反对 1,843,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4%；弃权3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9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5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2%；反对1,852,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3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3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4%；反对 1,85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36%；弃权3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6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088,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4%；反对1,845,
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2%；弃权3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06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8%；反对 1,84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0%；弃权3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7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280,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63%；反对1,377,

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3%；弃权6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25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86%；反对 1,377,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43%；弃权6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67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5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5%；反对1,846,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4%；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13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12%；反对 1,846,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4%；弃权3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94%。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7—202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58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6%；反对1,594,

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0%；弃权1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2,568,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24%；反对 1,59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2%；弃权1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王好月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

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兴森科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名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6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7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松路680号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7
217

249,578,783
249,578,783
43.8321
43.83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戴立忠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列席本次会议，经推

举，会议由董事彭铸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2人，公司在任董事彭铸、王善平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黄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8,921,022
比例（%）
99.7364

反对
票数

486,427
比例（%）
0.1948

弃权
票数

171,334
比例（%）
0.068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164,371

比例（%）

90.3584

反对

票数

486,427

比例（%）

7.1301

弃权

票数

171,334

比例（%）

2.51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梨、周晓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7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6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并于2026年7月9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4,450,202股予以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通过提升每股收
益水平，切实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对自身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和高
度认可，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79,388,006股变更为574,937,804股，注册资本将由579,388,
006元减少为574,937,804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4日和2026年7月10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

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即 2026年 7月 10日至 2026年 8月 24日（工作日 9:

00—12:00、13:30-17:30）
2、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松路680号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电子邮箱：dmb@sansure.com.cn
4、联系电话：0731-88883176-6018
5、联系部门：证券部
6、其它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6－04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

于2026年7月3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于2026年7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

事长陈杰辉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1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刘艳平先生（简历附后）和王健松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获聘任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

条款的议案（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全

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日期与议题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9日

附：简历
刘艳平先生，50岁，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制药）。刘先生于1999年7月参加工作，曾先

后担任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区域营销负责人、车间负责人、生产技术部门负责人、营
销部门负责人、公司质量负责人（兼受权人）、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广州白云山花城药
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刘先生现任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兼任福建白云山采善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先生在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
管理和企业综合运营全链条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截至目前，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并领取薪酬。刘先生与本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
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其他有关法定或监管机构
的制裁或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健松先生，51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制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工信部先进技术制造人才，广州市创新英雄。王先生于1997年9月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药物研究所负责人、副厂长、厂长，广州医
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王先生现任广州
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先生在科研创新、药品生产、技术质量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截至目前，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并领取薪酬。王先生与本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
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其他有关法定或监管机构
的制裁或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6-04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ml:5mg）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通知书编号：2026B04338
受理号：CYHB2450616
剂型：注射剂
规格：1ml: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0422026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

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2091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艺；2、变更药
品质量标准（包括贮藏条件和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 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
艺；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包括贮藏条件和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天心制药的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ml:5mg）于1982年上市。天心制药于2024年12月13日向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ml:5mg）一致性评价申请，于2024年12月19日获
得受理。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多用于结缔组织病、活动性
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喘、严重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
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恶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目前中国境内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的主要生产厂家有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辰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l:5mg）在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院及城市、网上药店的销售额为人民币23,57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制药在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ml:5mg）一致性评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
费用约人民币316.78万元。2025年天心制药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的销售收入为283.65万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心制药的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ml:5m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提升该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由于药品生产、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871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范庆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范庆伟先生

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拟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范庆伟、范玉隆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139,

495,643股，占公司总股本（251,853,845股）的55.38754%，占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股份（971,770
股）后的55.60208%。股份来源为 IPO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3、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范庆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90个自然日内（2026年 8月 1日-2026年 10

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763,231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股
份的1.49421%，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股份的1.50%。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份比例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

减持股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范庆伟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范庆伟
2、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范庆伟先生、范玉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股份139,495,643股，占公司总股本（251,853,845股）的55.38754%，占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股份
（971,770股）后的55.6020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范庆伟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范玉隆

合计

股东身份
持股 5%以上控股股

东
持股 5%以上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

动人

持股数量（股）

122,460,000
8,864,168

8,171,475

139,495,643

持股比例（剔除前）

48.62%
3.52%

3.24%

55.38%

持股比例（剔除后）

48.81%
3.53%

3.26%

55.6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减持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包

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

股部分）

注：
（1）上述公司第一大股东范庆伟、第三大股东范玉隆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庆伟与范玉隆为

父子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上述公司股东间有关联关系的情况为公司股东范庆伟持有公司的法人股

东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禁止

减持的期间除外。
3、减持数量及比例：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3,763,231股，即减持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股份的1.49421%，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股份的1.50%。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份比例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
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5、股份来源：为 IPO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6、拟减持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公司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意向一致。
三、持股的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范庆伟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锁定期延长则相应顺延，下同），本人将根据需要减持所持伟隆阀门股份，具

体安排如下：
①减持数量：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伟隆阀门股份总数

的10%；锁定期满两年后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将在减持前予以公告；

②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等；
③减持价格：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如公司有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④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中，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4）公司将根据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6-021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将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7,533,5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791,927,
400股变更为784,393,900股。

●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6年7月10日。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
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拟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5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经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后，公司股份回
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8.6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5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4）和《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31）。

二、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2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533,5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5%，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格为 4.10元/股，最低价为 2.89元/股，回购均价为 3.3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4,991,703
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总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下限，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

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所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

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0日、4月21日、5月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

年第二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7,533,500股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将
原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
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截
至目前，债权人公示期已满45日，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对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
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6年7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项下回购的全部A股股份7,533,500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前
股份数量

（股）
0

791,927,400
7,533,500

791,927,400

比例（%）

0
100
0.95
100

本次注销股份数量

（股）

0
7,533,500
7,533,500
7,533,500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0

784,393,900
0

784,393,900

比例（%）

0
100
0

100
注：上述股本结构变动以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6-035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独立董事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
核查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于2026年6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核查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三位独立董事王艳女士、宋萍萍女士和陈皓
勇先生一致同意行使特别职权，独立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就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汉中市科瑞思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思”）于2025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专项核查。

二、独立董事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专项核查的完成情况
独立董事聘请了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科瑞思2025年度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在审核过程中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实施了包括现
场核查、访谈、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审核程序，后出具《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汉中市科瑞思矿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专项审核报告 2025年度》（深旭泰核字[2026]
040号），结论如下：

公司和科瑞思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关联交易遵循了独立交易
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确定，未发现异常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6-036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宋萍萍女

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宋萍萍女士因个人工作繁忙，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
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应职务，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宋
萍萍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宋萍萍女士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宋萍萍女士将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
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宋萍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其与公
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无任何分歧，亦不存在其他需要向公司股东及债权人说明的注意情况。公司及董
事会对宋萍萍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80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0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2026年7月9日下午15：30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6号院7号楼12层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再满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01名，代表 1,001名股东，

代表股份1,121,164,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06%。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名，代表 3名股东，代表股份 1,010,979,3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44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998 人，代表股份 110,185,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60%。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1,00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0,290,3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722%。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提名高则怀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19,431,996
比例（%）
99.8454%

反对
票数

1,659,424
比例（%）
0.1480%

弃权
票数
73,538

比例（%）
0.0066%

该议案获通过。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8,557,392
比例（%）
98.4287%

反对
票数

1,659,424
比例（%）
1.5046%

弃权
票数
73,538

比例（%）
0.06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郭婕律师、钱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

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七月九日


